关于印发《2025年灵芝产业奖补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2025年灵芝产业奖补项目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按程序组织实施。




              

                          2025年6月19日 








2025年灵芝产业奖补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根据《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金寨灵芝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金政办秘〔2025〕20号）《中共金寨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下达金寨县2025年第二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金农工〔2025〕2号）精神，结合实际，制定2025年灵芝产业奖补项目实施方案。
一、资金来源、支持对象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支持对象：本县灵芝产业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以及大户等。
二、支持方式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主体，兑现奖补资金。
三、实施内容
（一）支持菌种培育提质
1.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证照齐全，年产栽培种、栽培棒20万袋（棒）以上，供应给本县栽培户栽培并取得成功的菌种生产主体，按0.5元/袋（棒）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5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0]（2）对2025年新建或提升灵芝养菌中心，养菌占地面积达2000㎡以上的主体，按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100万元。
（3）对选育出金寨灵芝新品种（包括利用搭载卫星升空并顺利返航的灵芝优质菌种培育出的新品种），且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或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的，按10万元/个给予第一选育主体一次性奖补。
（4）对2025年在县内新建2亩以上金寨灵芝新品种试验基地（试验基地建设时间须在新品种证书颁发三年内）、灵芝种植密度达4000棒/亩的，每个基地每亩一次性奖励2万元，每个申报主体最高不超过10万元。
2.申报资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大户申报的无须提供），法人代表（大户）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清晰照片2张，带动脱贫户相关资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需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
（3）申报菌种生产奖补需附菌种出库登记、销售记录、货款转账流水等销售证明材料；申报养菌中心奖补需附固定资产清单，购买合同、发票、资金流水等证明材料；申报新品种奖补需附品种鉴定登记证书；申报新品种试验基地奖补需附新品种证书、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统计表（附件2）（自家土地的要提供土地确权复印件），试验方案、生产记录、科研机构出具的实验结果报告。
（二）支持绿色基地增量
1.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在县内建设10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的标准化灵芝种植基地，须是段木菌棒栽培或以粉碎树枝为主要原料的袋料菌棒栽培，栽培密度每亩6000棒/亩以上（立体栽培的按8000棒/亩折算亩数），按3000元/亩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30万元。
（2）由县内主体申请，经县农业农村局同意（未提前申请报备的不予认定），对使用金寨灵芝良种和技术，在县外大别山区独立建设50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须是段木菌棒栽培或以粉碎树枝为主要原料的袋料菌棒栽培，栽培密度达6000棒/亩以上，按1000元/亩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30万元。
   （3）对在县内建设5亩以上的灵芝林下集中种植基地，须是段木菌棒栽培或以粉碎树枝为主要原料的袋料菌棒栽培，栽培密度达3000棒/亩，按1000元/亩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30万元。
（4）对灵芝GAP基地通过延伸检查并通报的，给予建设主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5）对2025年新建棚（室）内钢架、控温、控湿、通风、收粉等立体种植相关设施设备，按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50万元。
2.申报资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大户申报的无须提供），法人代表（大户）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清晰照片2张，带动脱贫户相关资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需基地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
（3）申报县内种植基地奖补需附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统计表（附件2）（自家土地的要提供土地确权复印件，流转合同、统计表需基地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申报县外种植基地奖补，需提供使用金寨灵芝菌种支撑材料，县外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统计表（附件2）（流转合同、统计表需基地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流转费付款证明；申报GAP基地奖补的需附符合性延伸检查结果通告；申报立体种植设施奖补需附固定资产设施清单，购买合同、发票、资金流水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5]（三）支持龙头企业壮强
1.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以灵芝为主营业务（灵芝相关产品收入占所有产品收入的60%以上，下同），2025年工业总产值超1亿元且当年累计销售额占累计工业总产值大于70%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此项奖补单个企业只享受1次）。对2025年新认定的以灵芝为主营业务的规上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对2025年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的企业（以灵芝为主营业务），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通过复审，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的企业（以灵芝为主营业务），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灵芝为主营业务），给予一次性奖励0.3万元（此项奖补单个企业只享受1次）。
（3）对新认定的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国家级质检中心，按150万元/个给予建设主体一次性奖补；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市共建企业实验室，按60万元/个给予建设主体一次性奖补；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按15万元/个给予建设主体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
（4）对2025年研发灵芝新产品，产品拥有发明专利或科研成果，并获得生产许可的企业，按2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10万元。
（5）对2025年灵芝单个新产品市场年销售额达200万元以上的主体，按产品年销售额2%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10万元。
2.申报资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大户申报的无须提供），法人代表（大户）身份证复印件，带动脱贫户相关资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需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
（3）申报亿元产值企业奖补需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统计、税务部门提供的产值、税收等证明材料；申报规上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国家级质检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市共建企业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研发中心等科研平台奖补需附认证文件或证书；申报研发新产品奖补需附新产品取得的发明专利或科研成果文件，生产许可材料；申报新产品销售奖补需附新产品取得的发明专利或科研成果文件，产品生产记录、销售流水、合同、发票等销售额证明材料。
（四）支持市场诚信经营
1.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参与起草“金寨灵芝”菌种、栽培、产品等标准，通过市级地方标准认定的，按3万元/个给予起草企业一次性奖补;获省级地方标准认定的，按5万元/个给予起草企业一次性奖补；通过行业标准认定的，按10万元/个给予起草企业一次性奖补；通过国家级标准认定的，按50万元/个给予起草企业一次性奖补。申报奖补的企业须在企业排序中署名第一。
（2）对新获得灵芝原研国药准字批文（国药准字号批文），并在县内投入生产的企业，按100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对新获得灵芝仿制药批文，并在县内投入生产的企业，按30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对同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按20万元/个另行奖励；对新获得灵芝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国食健注批文），并在县内投入生产的企业，按20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对利用金寨灵芝研发化妆品获得妆字号批文（国妆特字批文），并在县内投入生产的企业，按20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
（3）对自主建立金寨灵芝产品质量追溯管理体系，可追溯种源、种植、加工、流通全过程信息，有产品溯源码并有效使用的主体，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
2.申报资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大户申报的无须提供），法人代表（大户）身份证复印件，带动脱贫户相关资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需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
（3）申报标准制定奖补需附标准认定发布文件；申报产品批文奖补需附产品批文及注册证书（包括转让并过户）；申报质量追溯管理体系奖补需附平台建设合同、发票、平台页面截图，物联网设施设备清单、购买合同、发票等，可扫描的示例二维码。
[bookmark: OLE_LINK16]（五）支持品牌营销创建
1.申报条件及奖补标准
（1）对经县中药产业中心审核并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等省会城市、新一线城市人口集聚区及机场、高铁、高速等重点区域融合宣传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企业，按当年广告位租赁费的30%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50万元。
（2）对经县中药产业中心审核并批准，在省级以上电视台融合宣传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企业。按当年广告位租赁费的30%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50万元。
（3）对经县中药产业中心、县科商工信局审核并批准，账号粉丝量10万个以上的自媒体从业者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西瓜视频平台上发表融合宣传“金寨灵芝”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短视频，单条累计播放量300万次、点赞量3万次以上的，给予3万元/条的奖励，每个主体最高奖补不超过12万元。
（4）对经县中药产业中心或县农业农村局批准或通知，参加国外、省外、省内县外、县内相关展会的企业，分别按1万元/次、0.5万元/次、0.3万元/次、0.2万元/次给予一次性奖补。
（5）对经县县中药产业中心或县农业农村局批准或通知，参加并获得全国优质产品评比金奖、省级相关产品擂台赛擂主、省农博会等省级展会（含线上展会）优质产品金奖的企业，分别按1万元/个、1万元/个、0.5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
（6）对经县中药产业中心或县农业农村局批准，在金寨灵芝主产区及地市级以上城市主销区新设立公用品牌形象店、产品体验中心，展厅面积达100-200平方米（含200平方米）、200-300平方米（含300平方米）、300平方米以上的企业，分别按10万元/个、20万元/个、30万元/个给予一次性奖补。
2.申报资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大户申报的无须提供），法人代表（大户）身份证复印件，带动脱贫户相关资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需所在村村委签字盖章确认）。
（3）县主管部门批准或通知证明材料。
（4）申报广告宣传奖补需附广告位租赁合同、租赁费付款证明，广告清晰照片2张；申报自媒体宣传奖补需附短视频电子版及粉丝量、播放量、点赞量等证明材料；申报参展奖补需附现场不同角度照片3张；申报产品评比奖补需附评比结果文件或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支撑材料；申报品牌形象店、产品体验中心奖补需附店面租赁合同、租赁费付款证明、店面及店内清晰照片3张。
四、实施步骤
项目分两批实施。第一批2025年6月30日之前申报完毕，7月底前完成验收、资金拨付。第二批2025年9月30日之前申报完毕，10月底前完成验收、资金拨付（对2025年10月份以后完成的项目，次年申报）。主要程序有：
1.主体申报。灵芝产业经营主体按照奖补政策提交申报材料，填写奖补项目申报表，每个申报项目带动脱贫户至少1户。
2.项目初审。项目所在地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初审，初审合格的报县中药产业中心汇总（联系人：朱汉麟，联系电话：0564-7167060）。 
3.项目验收。由县中药产业中心牵头，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县科商经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等单位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奖补项目，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验收审计，县直相关责任单位、乡（镇）村配合，验收结束后，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正式验收审计报告。
4.资金支付。根据验收审计报告，拟定奖补项目结果，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公示奖补结果，公示期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县中药产业中心按项目报账程序，兑现奖补资金。
五、绩效管理
奖补项目实施，有力地促进金寨灵芝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通过流转土地、务工就业、示范带动、产品收购等方式增加了群众收入，受益脱贫户不低于40 户。

附件：1.金寨县2025年度灵芝产业奖补项目申报表
2.土地流转统计表
3.工资花名册
4.带动群众种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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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金寨县2025年度灵芝产业奖补项目申报表
	申报主体
基本情况
	单位（个人）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申报项目类型
	

	项目实施的
具体内容
	

	申报项目金额
	[bookmark: _GoBack]

	村民委员会
意见
	






 审核人：      
 盖  章：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或县主管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申报人名称、开户银行和银行账户必须准确无误，与营业执照登记一致。2.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对项目真实性、主体的真实性负责。3.品牌营销类项目不需要村民委员会审核。
附件2
土地流转统计表
申报主体签字（盖章）：                村委会盖章：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
	流转面积（亩）
	流转期限
	年流转费用（元）
	是否脱贫户

	
	
	
	
	
	
	

	
	
	
	
	
	
	

	
	
	
	
	
	
	

	
	
	
	
	
	
	

	
	
	
	
	
	
	

	
	
	
	
	
	
	

	
	
	
	
	
	
	

	
	
	
	
	
	
	

	
	
	
	
	
	
	

	
	
	
	
	
	
	

	
	
	
	
	
	
	

	
	
	
	
	
	
	

	
	
	
	
	
	
	

	
	
	
	
	
	
	

	
	
	
	
	
	
	

	合计
	
	
	
	
	
	


[bookmark: OLE_LINK17]注：村委会对带动脱贫户增收真实性负责。
附件3
工资花名册
申报主体签字（盖章）：                村委会盖章：
用工时期：    年  月   至    年  月
	姓名
	家庭人口数
	务工天数
	工资（元）
	领取签名
	[bookmark: OLE_LINK14]是否脱贫户

	
	
	
	
	
	

	
	
	
	
	
	

	
	
	
	
	
	

	
	
	
	
	
	

	
	
	
	
	
	

	
	
	
	
	
	

	
	
	
	
	
	

	
	
	
	
	
	

	
	
	
	
	
	

	
	
	
	
	
	

	
	
	
	
	
	

	合计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注：村委会对带动脱贫户增收真实性负责。
附件4
带动群众种植统计表
申报主体签字（盖章）：                村委会盖章：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数
	种植面积（亩）
	种植时间（年月）
	带动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是否脱贫户

	
	
	
	
	
	方式
	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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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抄送]注：1.带动情况：方式有技术支持、提供种苗、帮销产品等，技术支持写清楚赠送技术资料份数或技术指导次数，提供种苗写清楚提供种苗株数，帮销产品写清楚帮助销售产品数量；2.村委会对带动脱贫户增收真实性负责。


